附件3            

复审评估指标填报表
	类别
	分项指标
	单位
	填报项

	
	
	
	2015年度
	2016年度

	1 
	发展水平
	1
	（1）年营业收入（销售收入）
	亿元　
	
	

	
	
	
	（2）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
	亿元
	
	

	
	
	
	（3）制造业销售收入
	亿元
	
	

	
	
	2
	（1）年上缴税收
	亿元　
	
	

	
	
	
	（2）生产性服务业上缴税收
	亿元
	
	

	
	
	
	（3）制造业上缴税收
	亿元
	
	

	
	
	3
	（1）年利润总额   
	亿元　
	
	

	
	
	
	（2）生产性服务业利润总额
	亿元
	
	

	
	
	
	（3）制造业利润总额
	亿元
	
	

	
	
	4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　
	
	

	
	
	5
	年上缴税收增长率
	%　
	
	

	
	
	6
	年利润总额增长率
	%　
	
	

	
	
	7
	（1）单位土地面积年营业收入
	亿元/公顷
	
	

	
	
	
	（2）生产性服务业单位土地面积年营业收入
	亿元/公顷
	
	

	
	
	8
	（1）单位土地面积年上缴税收
	亿元/公顷　
	
	

	
	
	
	（2）生产性服务业单位土地面积年上缴税收
	亿元/公顷
	
	

	
	
	9
	（1）单位土地面积年利润总额
	亿元/公顷
	
	

	
	
	
	（2）生产性服务业单位土地面积年利润总额
	亿元/公顷
	
	

	
	
	10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重
	%
	
	

	
	
	11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
	%
	
	

	
	
	12
	外来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
	%
	
	

	
	
	13
	人均营业收入
	万元/人　
	
	

	2 
	产业集聚
	14
	主导产业企业营收占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营收的比重
	%
	
	

	
	
	15
	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占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量的比重
	%
	
	

	
	
	16
	“两头在沪”总部型企业数
	家
	
	

	3 
	开发进展
	17
	开发完成率
	%
	
	

	
	
	18
	招商引资项目成功率
	%
	
	

	
	
	19
	项目落地率
	%　
	
	

	
	
	20
	租售率
	%
	
	

	
	
	21
	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建筑面积使用占比
	%
	
	

	
	
	22
	注册资金大于1000万美元或5000万人民币的项目数量
	个　
	
	

	
	
	23
	（1）累计投资总额
	亿元
	
	

	
	
	
	（2）其中重大项目投资总额
	亿元
	
	

	
	
	24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亿元/公顷　
	
	

	4
	 基础管理
	25
	日常管理的规范化
	定性指标※
	包括在基础台账、统计分析制度、运行管理制度、信息管理和上报制度、服务能力和水平等方面的提升改善、新的做法等

	5 
	产城融合和政策实施
	26
	产业规划和定位
	定性指标
	包括针对产业规划的实施和修编;产业定位;控详修编；土地利用和城乡总体规划情况

	
	
	27
	产城融合和扶持政策
	定性指标
	包括产城融合推进情况；扶持政策落实情况

	6
	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
	28
	产业转型、制造业转移情况
	定性指标
	包括入驻企业产业转型发展情况；制造业企业现状和转移情况

	
	
	29
	产业创新发展情况
	定性指标
	包括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方面的创新发展情况；国家级、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科研投入占比情况；相关企业获得国家级专利认证情况等

	7 
	环保、消防和信息化建设
	30
	环保和生态建设
	定性指标
	包括在地源热泵、绿色照明等节电、节水、节能、环保项目的使用情况；区内企业环评及“三同时”执行情况；绿化覆盖率等生态情况

	
	
	31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定性指标
	包括功能区消防设施是否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上海市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新装修的写字楼消防是否验收通过；是否每年进行消防年检；是否每年进行全面检测和消防安全检查评估；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32
	信息化建设
	定性指标
	包括在信息化服务上的新增情况，如无线覆盖的改善；软、硬件租用服务、信息化业务外包服务、信息化业务咨询、IT基础维护等的新增、提升情况

	8 
	品牌推广与公共服务平台
	33
	品牌建设与推广
	定性指标
	包括在品牌建设上的新做法、新成绩，如在品牌特色、品牌文化建设、品牌知名度、企业满意度、服务半径等方面的提升及新取得的荣誉称号等

	
	
	34
	公共服务平台
	定性指标
	包括在公共服务平台如云计算平台、企业孵化器平台、融资促进平台、创业投资服务等平台（包括各项市级以上公共服务平台）的使用情况和建设进展


※定性指标请着重体现复审期内功能区在各项指标内容上的新增情况和新的做法。

指标解释和说明：
    1.年营业收入（销售收入）：指功能区内所有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总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制造业销售收入：指功能区内所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制造业企业的销售收入总额。

    2.年上缴税收：指功能区内所有企业实现的年上缴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及关税等。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上缴税收、制造业上缴税收：指功能区内所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制造业企业的年上缴税收总额。

3.年利润总额：指功能区内所有企业实现的年利润总额，包括营业利润、补贴收入、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利润总额、制造业利润总额：指功能区内所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制造业企业的年利润总额。    

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功能区内所有企业当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100％－1，即营业收入的年度同比增长速度。

5.年上缴税收增长率：功能区内所有企业当年上缴税收/上年上缴税收×100％－1，即上缴税收的年度同比增长速度。

6.年利润总额增长率：功能区内所有企业当年利润总额/上年利润总额×100％－1，即利润总额的年度同比增长速度。

7.单位土地面积年营业收入：指功能区已完成开发竣工交付使用的单位土地面积的年营业收入。

生产性服务业单位土地面积年营业收入：指功能区已投入运营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单位土地面积的年营业收入。

    8.单位土地面积年上缴税收：指功能区已完成开发竣工交付使用的单位土地面积的年上缴税收。

    生产性服务业单位土地面积年上缴税收：指功能区已投入运营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单位土地面积的年上缴税收。

    9.单位土地面积年利润总额：指功能区已完成开发竣工交付使用的单位土地面积的年利润总额。

    生产性服务业单位土地面积年利润总额：指功能区已投入运营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单位土地面积的年利润总额。

10.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重：指功能区内入驻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量占功能区内入驻企业总数的比重。

11.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指功能区内入驻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从业人员数占功能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

12.外来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指功能区内外来从业人员数占功能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

13.人均营业收入：指功能区年营业收入/功能区内从业人员总数。

14.主导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指该功能区在主导产业领域（即基本情况表中的主导产业）所包括的企业营业收入之和占功能区内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总营业收入的比重。

15.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占比：指该功能区在主导产业领域（即基本情况表中的主导产业）所包括的企业数量之和占功能区内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量的比重。

16.“两头在沪”总部型企业数：指功能区内入驻的“研发、销售”两头在上海，生产在外地的总部型企业数量。

17.开发完成率：指功能区内已开发完成的土地面积/规划土地总面积。

18.招商引资项目成功率：指功能区内期末累计已签合同的项目数/已签意向书的项目数总和。

19.项目落地率：指功能区内期末累计已建成投产的项目数/在建与已签合同的项目数总和。

20.租售率：指功能区内已租售面积/可待租售面积。

21.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建筑面积使用占比：指功能区内入驻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使用建筑面积占实际入驻企业使用建筑面积的比重。
22.注册资金大于1000万美元或5000万人民币的项目数量：指功能区内注册资金大于1000万美元（含）或5000万（含）人民币的项目数量(注册资本金必须以实收资本为准)。

23.累计投资总额：指该功能区开发至今累计的投资总额。

其中重大项目投资总额：是指1000万美元（含）或5000万（含）人民币的重大项目的投资总额。

24.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该功能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该功能区总用地面积。

25.日常管理的规范化：说明功能区在基础台账、统计分析制度、运行管理制度、信息管理和上报制度、服务能力和水平等方面的提升改善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26.产业规划和定位：说明功能区针对产业规划的实施和修编、产业定位、控详修编、土地利用和城乡总体规划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27.产城融合和扶持政策：说明功能区与周边经济社会及城镇化发展的融合情况、是否有相应支持政策、政策优惠和倾斜的落实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28.产业转型、制造业转移情况：说明功能区的产业转型计划，入驻企业产业转型发展情况、制造业企业现状和转移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29.产业创新发展情况：说明功能区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方面的创新发展情况；国家级、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科研投入占比情况；相关企业获得国家级专利认证情况等。
30.环保和生态建设：说明功能区在地源热泵、绿色照明等节电、节水、节能、环保项目的使用情况，区内企业环评及“三同时”执行情况（即：建设项目中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绿化覆盖率等生态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31.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说明功能区在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上的实施情况；功能区消防设施是否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上海市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新竣工验收楼宇消防是否验收通过；是否每年进行消防年检；是否每年进行全面检测和消防安全检查评估；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等。
32.信息化建设：说明功能区在信息化服务上的新增情况，如无线覆盖的改善；软、硬件租用服务、信息化业务外包服务、信息化业务咨询、IT基础维护等内容的新增、提升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33.品牌建设与推广：说明功能区在品牌建设上的新做法、新成绩，如在品牌特色、品牌文化建设、品牌知名度、企业满意度、服务半径等方面的提升及新取得的荣誉称号(获得市级及以上权威部门授予的称号、认定等)，服务半径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34.公共服务平台：说明功能区自建或通过第三方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如：云计算平台、企业孵化器平台、融资促进平台、创业投资服务平台等（包括各项市级以上公共服务平台）平台的建设和实际使用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注：

1、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范围界定见《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与代码》。

2、功能区入驻企业数统计根据上海市统计局规定的“在地统计”办法，对在本功能区域内的各类法人单位，法人单位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各类中央属、市属、外省市属和无主管部门等单位，不论其行政隶属关系、所有制性质、经营方式，均由本功能区统计部门依法行使统计职能，实施统计管理和开展统计调查。

